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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焦点

滨州市农业局局长吕迎春做客“中国滨州”在线访谈

三三年年完完成成农农村村土土地地确确权权颁颁证证

若加入农保

庄稼遭灾可获赔

网友“行云流水”：吕局长你
好，请问今年滨州市对种粮农民
补贴的标准和范围是什么？

吕迎春：今年我市对种粮农民
的补贴，包括粮食直补、农资综合
补贴，具体补贴标准为125元/亩，
已于上半年兑付到广大农民手中。
同时今年将继续实行对种粮大户
补贴工作，具体补贴金额仍未确
定，估计不会低于去年的标准。

网友“大滨州”：我是一个种
粮大户，通过承包土地种了100多
亩的棉花和50多亩玉米。可今年
由于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庄
稼生长受到了严重影响，有的地
块甚至绝产。我该怎么办？我入
了农业保险，在庄稼遭受涝灾的
情况下，可以得到赔偿吗？

吕迎春：对今年农民朋友遭受
严重涝灾，深感痛惜。如果入了
农业保险，是完全可以得到赔偿
的。涝灾发生后，农业部门会督
促各承保公司做好灾后理赔的
各项工作。要求各承保公司制定
详实的理赔工作方案，并按保险
条款规定张榜公布出险面积、理
赔标准、赔付金额等信息，以便
接受群众监督。同时要求赔付资
金要及时支付到受灾户手中。这
位朋友可以及时联系你所投保
的公司，抓紧进行灾情定损，即
可按程序在11月底拿到赔偿资
金。

土地承包期内不得

收回调整农民承包地

网友“开心”：吕局长，当前还
有的村在实行“增人增地、减人减
地”，“三年一动、五年一调”的方

法，随意收回调整农民的承包地。
这样做合法吗？

吕迎春：《土地承包法》及《山
东省实施办法》都明确规定承包
期内不得收回调整农民承包地。

“增人增地、减人减地”，“三年一
动、五年一调”的做法是违反国家
土地承包法律法规的，侵害了农
民的土地承包权益，应该予以纠
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农民朋
友可向所在乡镇的农经站反映，
由农经站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
行处理。

网友“大树”：吕局长，目前我
们村正在搞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请问土地确权登记颁
证是怎么回事？对我们老百姓有
什么好处？

吕迎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登记颁证是指对家庭承包
和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进行确权
登记颁证。是依法维护农民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的重要举措，也是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有效途
径。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登记工作，有利于强化承包农
户的市场主体地位和家庭承包经
营的基础地位；有利于明确土地
承包经营权归属，为解决土地承
包经营纠纷、维护农民土地承包
的各项合法权益提供强有力的原
始依据。

网友“外圆内方”：我是一个
村干部，正在配合镇政府搞土地
承包登记颁证工作。请问土地承
包确权登记颁证能够达到什么效
果？

吕迎春：其目标任务是进一
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建立
健全土地承包经营确权登记颁

证制度，解决农户承包地地块面
积不准、四至不清、空间位置不
明、登记簿不健全等问题。建立
农村土地承包信息数据库和农
村土地承包管理系统，实现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信息
化。2015年底基本完成全省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工作。

目前市土地流转面积

已达69 . 3万亩，占13%

网友“心随帆动”：请问土地
流转应坚持什么原则？有哪些方
式？

吕迎春：在稳定家庭承包制
度的前提下，允许土地承包经营
权合理流转，逐步发展适度规模
经营，是土地承包法律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主要方式有转包、
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
目前滨州市土地流转面积已达
69 . 3万亩，占全市土地承包面积
的13%。土地流转必须确保不得
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
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
承包权益“三个不得”的底线。

滨州市农业合作社

已达到2600余家

网友“春天里”：家庭农场是
指什么？成立家庭农场应具备条
件哪些条件？家庭农场成立后可
得到哪些优惠政策？

吕迎春：家庭农场是指以家
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
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
营，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立家庭农
场应具备以下条件：家庭农场经
营者应具有农村户籍、要以家庭
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收入
为主，农业净收入占家庭农场总
收益的80%以上、经营规模达到一
定标准并相对稳定、对其他农户
开展农业生产有示范带动作用
等。今年5月份，山东省出台了《家
庭农场登记试行办法》，明确了家
庭农场的登记、注册程序。从目前
情况看，各地申请注册、登记的较
多。滨州市也在深入开展调查摸
底，研究如何支持家庭农场健康、
有序发展。相信过不了多长时间，
国家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优惠政
策就会出台。

网友“爱我滨州”：我们村种
植西红柿的比较多，同时销路也
是一个问题。我想成立一个有关
西红柿的合作社，统一对外销售。
请问成立农民合作社需要办理哪
些手续？滨州市对农民合作社有
何扶持政策？

吕迎春：农民专业合作社近
年发展较快，目前全市已经达到
了2600多家，覆盖种植业、养殖
业等各个方面。对农民朋友成立
合作社我们是积极鼓励的。成立
合作社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有
五名以上符合合作社法规定的
成员；二是有符合合作社法规定
的章程；三是有符合合作社法规
定的组织机构；四是有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名称和章程确
定的住所；五是有符合章程规定
的成员出资。合作社成立后还要
到工商局进行注册。滨州市目前
正积极研究对市级认定的示范
社采取一定的扶持奖励政策。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杨青 通讯员 王玮

“三农”事业的发展一直是老百姓普遍关注的问题。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安排，滨州市将继续大力开展以“三带两两市一区”建设为主题的“321”创建行动，进一步加
快沿黄示范带和吨粮市建设步伐。为此，22日上午，滨州市农业局局长吕迎春做客“中国滨州”在线访谈，围绕滨州市现代农业的发展状况与广大网友进行了在线线交流。

滨州市农业局局长吕春迎做客“中国滨州”在线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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